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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unming Dianchi Water Treatment Co., Ltd.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68）

向新都投資提 禢 竚

提

董事會宣㧬，本公司於2019年1月17日與新都投資及恒豐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合同，
由本公司委託恒豐銀行向新都投資提 跮鑳 4億元的貸款。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本次交易適用的一個或多個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25%，其構成本公司在
上市規則第 14章下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本公司須遵守
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董事會宣㧬，本公司於2019年1月17日與新都投資及恒豐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合同，
由本公司委託恒豐銀行向新都投資提 跮鑳 4億元的貸款。

一、 委託貸款合同

委託貸款合同主要內容如下：

簽訂委託貸款合同日期 2019年1月17日

訂約方 (i) 新都投資（借款人）

(ii) 本公司（委託人）

(iii) 恒豐銀行（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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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貸款期限 12個月，即從 2019年1月17日至 2020年1月17日

委託貸款本金 人民幣4億元

利率 年利率為 7.5%，具體利息自實際提款日起計，按季
度支付。

貸款交付及發放 本公司應當指定其在恒豐銀行的特定帳戶為本次交
易項下撥付和回收委託貸款資金的帳戶，並在委託
貸款合同簽訂之日起 3日內將人民幣4億元一次性足
額存入該委託資金帳戶。在下述全部放款條件得到
滿足後，恒豐銀行將一次性向新都投資發放本次交
易項下的全部委託資金：

(i) 恒豐銀行已收到委託資金，且委託資金未被有
權機關查封凍結扣劃；

(ii) 本公司交付的委託資金來源合法合規；

(iii) 恒豐銀行已收到本公司的《委託貸款發放通知
書》；及

(iv) 新都投資與本公司均未違反委託貸款合同的
任何約定。

貸款償還 除非本公司與新都投資另行達成書面協議並書面通
知恒豐銀行，委託貸款合同項下新都投資的還款應
按照先還息後還本、利隨本清的原則償還。委託貸
款到期後，新都投資應一次性向本公司償還本金及
最後一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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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還款 經本公司與新都投資同意並書面通知恒豐銀行，新
都投資可提前歸還部分或全部貸款本金和利息。提
前還款後，尚未歸還的借款仍按委託貸款合同約定
的貸款利率執行。

委託手續費 恒豐銀行有權按照本次交易項下的實際發放金額向
本公司收取委託貸款手續費，費率為本次交易項下
實際發放金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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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中國雲南省污水處理及再生水服務行業的領導者，是水務行業（包
括自來水供應服務）的綜合運營商之一及國家滇池污染治理戰略目標的主要
企業之一。

新都投資

新都投資為昆明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國有獨資公司，由該市的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履行監管職責。新都投資的主要業務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和
資本營運，新城學校、公園、醫院、市政道路、行政辦公場所等基礎設施建設。
新都投資專項負責昆明市呈貢新區吳家營、雨花、烏龍三個核心片區的土地
一級開發，正從以基礎設施建設及其公共設施建設為主的投融資平臺逐步轉
變為依託呈貢新區建設及經營的實體公司。現階段新都投資的各項業務穩步
推進，運營情況良好。

恒豐銀行

恒豐銀行是一家於中國設立的商業銀行，主要從事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
等業務。

四、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本次交易適用的一個或多個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其構成本公司
在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本公司須
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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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 2010年
12月2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376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與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相同的含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委託貸款合同」 指 本公司於2019年1月17日與新都投資及恒豐
銀行訂立的《委託貸款借款合同》

「恒豐銀行」 指 恒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於本公告
日期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
方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
的境外上市外資股，有關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及以港元交易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其經不時修訂、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為本公告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委託貸款合同項下的交易，即本公司委託恒
豐銀行向新都投資提供人民幣 4億元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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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投資」 指 昆明新都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05年5月
27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
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的第三方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郭玉梅 

董事長

中國，昆明，2019年1月17日


